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11 年 1 月 5 日审议通过） 

经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专人送出、传真及/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会

议通知，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2011 年 1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举行。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或股东代表 12 人，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

份 4606.06 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由深圳市铁汉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水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

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决议有效期限延长

一年的议案》。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决议的有

效期将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到期。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



案工作的进展，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决定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决议的有效期延长一年，具体时

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 2009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方案的其他内容不作变更。 

表决情况：表决票 4606.06 万票，赞成票 4606.06 万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的期限延长一年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决定将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的期限予以延长一年。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履行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一切程序，包括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并于获准发行后向证券

交易所提出上市的申请； 

（2）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市

场与公司实际情况，与有关机构协商确定股票发行时间、发行价格等



事项； 

（3）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审阅、修订及签署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招股

说明书及其它有关文件、协议、合约； 

（4）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调

整、修订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方案； 

（5）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6）授权董事会开设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账户。 

（7）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办理和实施与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其它有关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表决票 4606.06 万票，赞成票 4606.06 万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决议。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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